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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，
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注意到部分媒體報導錯誤引述該公告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誠如該公告所述，董事

會已經議決不會解除中止謝先生之有關職責。換言之，謝先生繼續遭中止職責。

承董事會命

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葉英琴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謝超群先生及葉英琴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斐先

生、劉耀傑先生及陳樹鴻先生。


